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定

!"#$ %%&’—()

* 主题内容和适用范围

! " !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矿产勘查中地质填图、探矿工程和采样的原始地质编录工作的
内容、要求、方法和编录资料的管理。

! " # 本标准适用于固体矿产勘查中的地质填图、探矿工程和采样的原始地质编录以及
编录资料的管理。对有特殊要求的矿种，主管部门可根据本标准制定相应的补充规定或

实施细则。

+ 引用标准

,- (./(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 原始地质编录工作的基本内容

$ " ! 原始地质编录是观察研究地质现象的现场记录和观察研究手段的记录。
这些地质现象，是指由天然的和人工的露头、岩心（粉）以及标本、样品所揭示的

宏观的和微观的自然地质信息。

记录由原始编录人员选用适当的信息记录手段如数字、文字、图象、磁带、磁盘

（光盘）等进行。还要和国家信息系统的建设相适应，及时采用新的方法和手段。

$ " # 原始地质编录工作包括现场编录和整理两个方面。
现场编录时，要认真地观察研究地质现象，采集标本、样品，测量地质体的位置、

产状、形态等数据，并用适当的记录手段和方法进行编录。

整理是根据各种测量成果和对标本、样品的鉴定、测试成果对现场编录进行修正、

补充和归纳、整理，编制必要的图表，并按规定格式整饰。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原始编

录时，还应及时将原始数据按规定格式存盘、入库。

/ 原始地质编录工作的基本要求

% " ! 原始地质编录必须真实、客观。对地质现象要认真、细致、全面地观察研究，联
系认识，准确地判断和记录。编录中应明确区别开实际观测资料与推断解释资料。

% " # 原始地质编录应随工作进展逐日或随施工进展及时进行。
% " $ 原始地质编录的图、表、文字说明必须互相吻合一致，整洁、美观、字迹规整，
字体规范。

% " % 原始地质编录要有各种必要的质量符合要求的测量，绘图工具和量具。计量工具
必须按有关国家标准定期检验，检验结果随原始地质编录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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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录中必须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的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数

值要反映其精确程度，写出全部有效数位。在其精确范围内修约时，按 !" #$%&《数值
修约规则》进行。

! " # 原始地质编录要使用规定采用的记录设备和材料。载质应采用优良材料，图表用
#&克以上的纸张绘、印，幅面尺寸为 $#’ ( )*&++或其 ),倍（, - &，$，)，.，/，）。
现场记录时，记录文字及绘图应使用防水墨水或 )0 绘图铅笔，对铅笔记录部分，

整理时要用防水墨水将图线及重要数据着墨。

! " $ 原始地质编录应采用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和表格（表式见附录 1）。所使用的术语和
代号、编码应符合 !" 2*/2 的规定。图例也应符合有关标准，但可根据矿区或地区特
点简化、合并或增补，并在大队的原始地质编录细则中作出规定，在上交矿区原始地质

编录时，应附有所使用的全部图例。

! " % 原始地质编录一般用汉文或规定的代码进行。文字说明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用语准确、层次分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经大队总工程师批准，现场编录时可使用当

地少数民族文字，在整理时译成汉文。

’ 原始地质编录中的手图与清图

在野外现场用手工方式进行原始地质编录时，可先作野外手图。手图上可简化某些

要素，用临时代号、简单的注记等代替，待工作告一段落，修订界线及制图要素后，再

按要求在整理时转绘成清图，清图即作为原始资料保存。

* 代号及编号方法

$ " & 矿区代号或分队（项目、课题）代号由大队在原始地质编录实施细则中规定，分
矿段的矿区的勘查线号有重复时，要在矿区代号后加一位矿段代号。矿区和矿段代号用

汉语拼音字母或数码。矿区及矿段代号以下合称为矿区代号。

地质观察点、工程、各种标本和样品的代号见表 $（代号除注明者外，均为大写汉
语拼音字母）。

表

!
!!

$

!
!!

项 目 代 号 项 目 代 号

地质观察点 3 采坑

!
!!

45

剥土 "6 斜坑（斜硐）

!
!!

73

采场 44 上山

!
!!

88

样坎 95 下山

!
!!

78

探槽 64 老硐（老窿）

!
!!

::

小圆井 9; 钻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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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项 目 代 号 项 目 代 号

浅井 !" 冲击钻孔

!
!!

#$%

竖井 &" 中心采样钻孔（#&’）

!
!!

(#%

盲竖井（暗井） )" 水文钻孔

!
!!

&$%

天井 *" 照片

!
!!

(+

斜井 ," 电影

!
!!

-.

盲斜井 /, 录音带

!
!!

0.

平坑（平硐） +- 录像带

!
!!

0,

沿脉 ./ 磁带（电算用）

!
!!

#-

穿脉 #/ 磁盘（电算用）

!
!!

#+

隧道 &- （激光）光盘
!
!!

"+

石门 &/ 标本
!
!!

1

薄片 23） 单矿物分析样

!
!!

-4

光片 53） 组合分析样

!
!!

($

定向标本 -1 水样

!
!!

&

构造标本 61 水化学分析样

!
!!

&$

形组分析标本 ,(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样

!
!!

*’

岩组分析标本 .( 原生晕样

!
!!

.

古地磁标本 6# 次生晕样

!
!!

#

相分析标本 ,4 水系沉积物样

!
!!

&7

地质力学试验标本 -0 风（氧）化带样

!
!!

4.

,—射线衍射分析标本 ,’ 岩（土）力学试验样

!
!!

.0

差热分析标本 #’ 物性测定样

!
!!

7,

矿物测温标本 %7 容重样

!
!!

*

煤岩标本 /. 小容重样

!
!!

,*

化石标本 $1 粒度（块度）分析样

!
!!

04

动物化石标本 -$ 孔隙度测量样

!
!!

%,

植物化石标本 ($ 气体分析样

!
!!

!*

孢粉化石标本 14 冷提取样

!
!!

0*

石器文物标本 7& 同位素组成样

!
!!

*(

自然重砂 ( 同位素年龄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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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项 目 代 号 项 目 代 号

水系重砂 !" 铀量测量样

!
!!

#$

人工重砂 %" 射气测量样

!
!!

!&

样品 ’( 选矿试验样

!
!!

)#

基本化学分析样品 * 冶炼试验样

!
!!

’+

光谱分析样 ,( 工艺试验样

!
!!

,’

化学全分析样 *& 外检样

!
!!

-.

岩石全分析样 ’&

注：/）0、1小写英文字母

! " # 编号方法
! " # " $ 地质观察点、实测剖面、声象资料、磁带、磁盘以及专门标本、样品及零散标
本、样品，均用全矿区顺序编号，即：矿区代号、项目代号、顺序号顺次连接而成。号

码允许不连续、缺号，但不许有重号。

某些工程种类及标本、样品种类的数量较少时，可归并简化不单独分列。

! " # " # 探矿工程由矿区代号、工程代号、勘查线号及勘查线上该类工程顺序号顺次连
接而成。勘查线号及工程顺序号均为二位数字。

勘查线按勘探阶段最密的间隔等距离编号：中央为 22 线，向图的左方（正西、北
西和南西）及正南方向为奇数，向图上的右方（正东、北东和南东）及正北方向为偶

数；或以矿段近矿区中心的一端为 22线，向外按勘探阶段最密间隔等距离顺序编号。
例如：3*"422/5为 3矿区 *矿段 22线上的第 /5号钻孔。
在新矿区，勘查程度很低，尚无法确定勘查线；或小矿区，工程少；以及由于其他

原因不能用上述方法编号时，可按施工顺序统一编顺序号。例如：3"426为 3矿区 26
号钻孔。但需在设计中规定。

对不在勘查线上及不在勘查线近旁的采场、采坑、石门、竖井、隧道、老硐等可编

全矿区顺序号。

! " # " % 地质观察点、实测剖面及工程中的标本及基本化学分析样的编号为矿区代号、
地质观察点（剖面、工程）号、标本（基本化学分析样）代号及该地质观察点（剖面、

工程）中标本、样品的顺序号顺次连接而成。

例如：+786/90:为 +矿区 7矿段 6/号地质观察点上的第 :号标本，供制薄片用。
! " # " & 在不至于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可分别或全部省略矿区代号，工程号（地质观察
点号）和项目代号。

; 原始地质编录的检查验收

’ " $ 提交资料目录（表 7）
·7/;/·



! " # 原始编录的检查验收工作，由大队总工程师组织领导，由总工程师办公室（地质
科或相应的职能机构）或分队主任工程师（项目负责人）具体实施。

未经检查验收的原始地质编录及检查不合格的原始地质编录不得利用和归档。

! " $ 检查验收以单个项目（一个地质观察点、一个工程）为单位，并应在作业组
!""#的自检基础上进行，其比例见表 $。

表 %

工作项目 地质剖面 勘查线剖面 地质填图 坑探工程 钻探工程

基点、基线记录表 !&" !&"？ !&"

原始地质记录表 ! ! ! !

地质观察点、路线记录表 !

照相记录表 ! !？ ! ! !

标本、样品采样记录表 !&" !&" !&" !&" !&"

回次记录表 !&"

孔深校正、弯曲度测量记录表 !&"

地质剖面图 ! !

实际材料图 ! !

地质综合表 !&" !&" !&" !&"

标本登记表 !& ’ !& ’？ !& ’ !& ’ !& ’

样品登记表 !& ’ !& ’？ !& ’ !& ’ !& ’

照片集 # #？ # # #

标本、样品 # #？ # # #

鉴定、测试成果 # #？ # # #

工程概况 !&" !&"

综合柱状图 !

地质图 !

坑探素描图 !& ’

钻孔柱状图 !& ’？

注：!—手工绘（制）图件（表格）；

"—电算用磁盘（带）；
’—电算输出资料；

#—实物或原件；
？—视情况确定是否提交；

!&"、!& ’—提交任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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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自检（作业组） 分 队 大 队

比例 现场 "##$ %#$ &#$

室内 "##$ ’#$

时限 随时
完工三天内或随

工程进展进行

以初期为重点，分阶段定期进行。发

现问题随时抽查

自检要作记录。分队及大队检查时，应在原始记录上签名及检查日期。

! " # 检查项目及验收标准（表 ’）

表 ’

项 目
图 上 位 置 允 许 误 差

基点、基线、矿层（体）、断裂、标志层、样品 其他地质界线

验收标准 !# ( %))"） !"))"

""""""""""""""""""""""""""""""""""""""""""""""""""""
）

项 目
素描图 样本及样品

图式，表现方法，文字描述编号及记录，采样方法及规格

""""""""""""""""""""""""""""""""""""""""""""""""""""
验收标准 本标准 设计书

项 目
声象资料

格式，记录，方向，参照物
提交资料（含电算磁带，盘）

验收标准 本 标 准

注："）指半仪器法，用仪器法时精度按地勘测量规范。

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实地检查验收的原始地质编录，如需利用应由大队总工程师批

准。

* 实测地质剖面的原始地质编录

$ " % 实测地质剖面是进行矿区基本地质情况研究及进行地质填图的基础工作。
首先通过踏勘，选择露头好、构造清楚的地段，作为实测地质剖面的地点，必要时

要用探矿工程揭露；然后进行实测，通过观察和研究、对比，确定填图单位；并用一套

经过鉴定、测试的标本、样品，统一命名和统一编录人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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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书中要明确测制实测地质剖面的目的和地点，标本和样品的采集要求等。

矿区的实测勘查线剖面，要求地质界线定位准确，产状清楚，有工程和采样位置及

揭露情况等。

! " # 实测地质剖面的测制要求
! " # " $ 实测地质剖面时用半仪器法同时测绘地形及地质，绘制路线地质平面图和地质
剖面图。矿区勘查线剖面图用仪器法测绘地形剖面图，填绘地质时，对工程位置、地质

界线特别是矿层（体）界线、重要断裂界线等必须用仪器法定位。工作中还要防止图纸

变形影响精度。

测量点、基点、观察点在实地用木桩或用油漆在岩石上标志。矿区勘查线剖面端点

要埋设水泥桩，并测定其坐标及高程。

根据矿区地质图的比例尺确定实测地质剖面的比例尺（表 !）。

表 !

矿区地质图 实测地质剖面图 矿区勘查线剖面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测地质剖面时，要仔细观察各种地质现象，测量各种数据并记录，主要内容
是：岩石名称、岩石特征（颜色、风化特征、成分、结构、构造等）；古生物及遗迹化

石；蚀变及矿化现象；岩（矿）脉的岩矿石名称、岩性、穿插关系及产状、厚（宽）

度；地质体及地质构造（褶曲、断裂、破碎带等）的产状、接触关系、垂直及水平方向

上的变化等。

原则可根据出露情况计算，也可直接测量。有意义的地质现象要作放大素描和补充

描述，或用照片、录像等记录。

! " # " % 实测地质剖面时要系统采集代表性的矿物、岩石标本，古生物化石标本和根据
设计要求采取的专门样品，如化学分析样，岩石全分析样，光谱分析样，形组分析样，

古地磁测定样，同位素地质年龄样等。如基线上风化较深或浮土覆盖，可沿地质走向平

移一定距离采取，必要时附补充剖面。采集标本、样品的位置要记录并标在图上，并在

整理时将对它们鉴定、测试的结果补充到记录中去。

! " # " & 实测地质剖面时要充分利用航片、卫片。注意观察和对比，记录岩石、构造线
等地貌、风化特征和反射光谱特征，必要时安排局部小面积踏勘。

! " % 实测地质剖面的野外现场编录要逐日整理，及时将标本、样品送出。每一剖面测
制结束都要编制出地质综合表和柱状图等图表和文字说明。整个实测地质剖面阶段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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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在各剖面对比的基础上，确定出矿区的填图单位及一套经过鉴定、测试的矿物、

岩（矿）石、古生物标本，统一岩（矿）石命名，随着深部揭露工作的开展要及时补充

钻孔或坑道采集的新鲜标本，深化认识，必要时要修正原来的名称。

! " # 注意新技术、新方法在测制实测地质剖面中的应用。有条件的矿区采用自动化系
统作图制表时，由大队总工程师确定实施办法。

! 地质填图的原始地质编录

$ " % 根据所确定的矿区填图单位，用穿越法、追索法或二者结合的方法填图。采用地
质观察点、观察路线相结合的形式编录。同时辅以必要的探矿工程揭露，将地质界线等

要素填绘在相应的地形图上。

填比例尺为 " # $%&&&及 " # "&&&&（矿区另有更大比例尺地质图）的地质图时，地质
观察点及一般地质界线用半仪器法定位，矿层（体）等重要地质界线用仪器法定位；大

型沉积矿床的 " # "&&&&地质图及比例尺为 " # %&&&、" # $&&&及 " # "&&&的矿区地质图则均
用仪器法定位。

填图所用的地形底图的精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比例尺应大于或等于填图的比例尺。

还要防止野外手图及清图的图纸在工作过程中伸缩变形影响精度。

$ " & 地质填图时对原始地质编录的要求
$ " & " % 地质观察点和地质观察路线的原始地质编录可用活页记录表格或野外记录簿记
录。使用自动化制图系统时，可用数据采集代码作记录，路线上的地质现象及表上未包

括的项目要作补充文字描述。编录内容除 ’ ( $ ( $规定的以外，还应包括点号、位置、露
头描述、路线上地质情况及地质界线在空间的连接等等。

$ " & " & 地质图上的界线及断裂必须在野外实地连接，综合各种天然的和人工的露头观
察资料，航片、卫片资料，物、化探资料，按实地走向连线，并明确标示实测和推测的

界线。

掩盖面积大，仅有零星露头的矿区，要填露头分布图，露头边界用仪器法（矿部

分）及半仪器法（非矿部分）定位，实地连接成图；如露头太小，可适当放大填在图

上。

$ " & " ’ 地质填图时要注意采集反映重要地质现象的标本、样品。在矿区已有系统标本
时，一般标本、样品可以不采。

$ " & " # 有条件时应采用声、象记录手段，其资料的采录和整理要求应在设计书中规定。
在采用自动化制图系统时，必须有图象记录资料。

$ " ’ 整理
$ " ’ " % 地质填图时要逐日整理原始的现场编录资料（含标本、样品及声象资料），补正
文字记录，编制实际材料图。

矿区或某地段填图结束时，要编好阶段性的地质图和露头分布图，将手图转绘成清

图、并按规定整饰。随工作进展，人工露头资料的充实、补充，并根据综合研究成果，

逐步修正阶段性地质图直至该勘查阶段结束，编出矿区地形地质图或基岩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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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涉及一些特殊的情况和矿种，可填绘、编制如地貌图，第四纪地质图等专门的
图件，补充或取代矿区地形地质图。各种专门图件的填绘、编制和对原始地质编录的特

殊要求，按有关标准或规范，或在设计书中规定，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 " % 注意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有条件的矿区采用自动化制图系统时，由大队总工
程师确定实施办法。

!" 坑探工程的原始地质编录

&’ " & " & 揭露矿化、蚀变带，矿层（体）和物、化探、重砂等异常是坑探工程施工的最
重要的目的。要仔细观察研究地质现象与矿化及富集作用的关系；采取系统的标本和各

种样品；研究、收集矿层（体）及顶、底板围岩的工程地质现象和构造、断裂的破坏作

用和影响；要充分考虑矿床存在共生或伴生矿产的可能性。注意对它们进行综合勘查和

综合评价。

用于揭露掩盖地段和地下地质情况时，要详细观察研究和记录所揭露的地层、岩

石、构造等地质现象，采取标本和样品。

&’ " & " $ 坑探工程的基点以测量坐标定位，素描图及记录以基点及以基点为起点的基线
定位。基线的布设，要考虑能反映更多的地质现象及采样。素描图可用电子计算机绘

制，野外现场编录的表格按规定的方式填写，并有必要的文字描述。

坑探工程用于揭露矿层（体）或地质界线时，素描图的比例尺为 ! # !""，其它则可
用 ! # $""，对非矿的、无特殊意义的人工露头则可用 ! # %""，而对某些有特殊要求的矿
种和地质现象，可在设计书中规定放大到 ! # %"。必要时，对矿层（体）与其顶底板的
界线及其它重要的地质界线，要用仪器法实测定位。

对有意义的现象，要用放大素描或照片，录像等记录，并在素描图上标出位置及编

号。

&’ " & " # 采用自动化制图系统时，必须有图象记录资料。应用声象手段记录地质现象
时，录音中要说明地点、日期和被录音人；图象资料要记录图象左、右两端方向或镜头

指向，图象中要有标尺或已知尺寸的参照物，现场要作简略的示意图和文字说明。

&’ " & " % 工程完工或大型工程如深井、深坑在季末或年末，在原始地质编录检查验收
后，要整理成坑探工程地质综合表，并根据基点坐标和基线展绘到实际材料图（或采样

平面图，剖面图等）上，它主要反映样品位置，矿层（体）展布，是连接矿体和储量计

量的基础资料，比例尺与储量计算图相同。

&’ " & " ( 坑探素描图的图上要有基点坐标表，样品成果表和编录人、检查人员的签名和
日期。

有关图、表均可用电子计算机编制。

&’ " $ 探槽的原始地质编录
适用于探槽，样坎，剥土，采场及其它地表的天然和人工露头。

探槽素描图绘一壁及底。首选正北壁、北西壁、北东壁或正东壁，对此矿区应有统

一规定。基点、基线、标本、样品均应布在绘图壁或底上，并在素描图上标出。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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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绘另壁全部或局部地段素描图。记录描述以基线读数为准。

基线方向变化时，应设置基点（拐点）并顺序编号。槽壁的地质现象及标本、样品

位置均沿地质走向投影到包含基线的斜面上绘制，斜面斜度大于 !"（时，按铅直面处
理，否则应在备注中记录其倾斜角。槽底按正投影绘制。槽壁上标明基线位置及方向，

但槽壁轮廓高低变化可简化。槽底按平均宽度绘制或简化。如探槽过长、坡度较大，则

可在明确标明基点及基线位置、方向、坡度及连接情况下，将槽壁素描图分段垂直上

（下）移，绘成锯齿状，同时附有小比例尺的复原图。

采用自动化系统绘图时，不作手工素描图，素描图的槽壁绘成以基线为顶线的等高

的长条形，界线、标本、样品等位置，均沿地质走向投影到基线上。槽底为以基线为

（图）上方边线的等宽正投影。

!" # $ 探井的原始地质编录
适用于浅井、竖井、小圆井、各种用途的天井、盲竖井、大于 #"$的斜井（坑）。
深井的素描图绘两壁及底（含等距或不等距的井底掌子面。下同）。必要时可加绘

其它壁全部或局部素描图。基点布置在第一壁的左上角。基线自基点铅直布设。大于

#"$的斜井（坑）为自基点沿勘查线方向或平均的长边方向布设。第一壁首选正北壁、
北西壁、北东壁或正东壁，矿区应有统一规定。邻壁按逆时针方向展开。标本、样品在

绘图壁上采集，并在图上标示。记录描述以基线读数为准。井壁上的地质现象等沿地质

走向投绘到包含基线的长壁的铅直面上。铅直面与勘查线方向的夹角小于 %"$时，用勘
查线方向，否则用平均方向。井底按正投影绘制。井壁及井底轮廓可简化。井下开岔坑

时，岔坑按坑道方法编录，在图上应连成一体，坑道基线应与探井基线相连接。如坑道

或探井深度较大，可在明确标明基点、基线和深度的情况下，截成几段，同时附有小比

例尺的复原图。

采用电子计算机自动制图时，不作手工素描图，只绘第一壁，地质界线、标本、样

品等位置均沿地质走向投影到绘图壁的基线路上。素描图为以基线为左边的等宽柱。底

为该井深掌子面的正投影。

圆井基点设在勘查线与圆井轮廓交线的正北，北西，北东或正东端。基线自基点铅

直布设。取定值直径或平均直径经基线作逆时针展开，图上应标出过基线直径另一端的

位置。底绘正投影。采用自动化系统制图时，不作手工素描图，可按深井绘成矩形截

面。

!" # % 坑道的原始地质编录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探矿和采准、采矿坑道，工程隧道、涵洞，以及坡度小于 #"$的

各类斜坑等。

坑道素描图绘一壁及顶，探矿坑道还应等间距或不等间距地绘掌子面素描图。基点

及基线布置在坑道顶的中线上。坑道素描图用压平法展开。绘图壁首选正南壁、南西

壁、东南壁或正西壁，矿区应有统一规定。标本、样品尽量在顶或绘图壁采取，否则应

加绘局部素描图。对重要而微小的地质现象要用大于 % & "’的素描图或照片、录像记录。
坑道轮廓可简化，按设计值或平均值绘制。坑道顶的地质现象按地质产状投到包含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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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面”上，按正投影绘制。坑道壁斜度大于 !"#时按铅直面绘制，否则应在备注中
注明其斜度。坑道方向变化时，拐点要有坐标数据，坑道顶连续绘出，坑道壁相应地裂

开或重迭，重迭部分绘采样或有重要地质现象部分，或者是后掘进部分。掌子面的顶和

壁的轮廓要与顶和壁的素描图吻合。

用自动化系统制图时，不作手工素描图。绘成以基线为中线的等宽坑道素描及包含

基线的等高铅直面坑壁素描。地质现象如界线、产状，标本和样品位置均沿地质走向投

影到坑顶或壁上。掌子面上的界线、标本、样品等沿脉标在坑顶，穿脉标在坑壁。

整理时，应按坑道实际方位绘素描图。有矿的和有重要地质现象的坑道，以及太长

的坑道和未能按实际方位绘制的坑道，还要用相当于采样平面图或储量计算图的比例

尺，按实际方位展绘其坑顶平面图。整理的图上要有坐标方格网。

!" # $ 老硐的原始地质编录
老硐（老窿）是开凿年代久远，现已停、废，又没有地质记录和开采记录，通常坑

道的方向、坡度和形状不规则或极不规则，完好程度不等，分布杂乱的民采坑道。

老硐的调查、清理和地质编录，要根据地质勘查的需要，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

老硐调查，包括访问知情人，地方志、碑记、石刻、铭文以及其它历史资料的收集

研究。调查内容包括：位置、形状、深度、开凿年代、施工目的、施工方法、开采情

况、以及有关矿床地质、水文及工程地质方面的资料，停工原因等。还应注意观察硐口

的废石堆。

在老硐作业时，除要密切注意暗井，防止坍塌、冒顶外，还要严防有毒或窒息性气

体的伤害。在老硐的每一岔硐口一定要设置标示出口方向的路标。严禁单人进硐，要两

人以上先后间隔入内，硐口要有人留守。

老硐素描图可因地制宜，综合应用探槽、探井和坑道的编录方法，有意义的要专门

进行地勘测绘。除掌子面外，要按一定间距和在老硐的膨大（“闹堂”）、狭缩和转折部

分详细观察和采样，对形状极不规则的，还要作剖面式的“空心掌子面”素描。老硐的

基点和基线根据方向和形状的变化，可以在顶部布设，也可以在硐壁布设。

老硐的原始地质编录要整理成平面或中段平面图，也可整理成剖面图。比例尺一般

同坑道素描图相同。整理后的图上要有坐标方格网。

$$ 钻孔的原始地质编录

适用于各种地质勘查钻孔，包括冲击钻孔、采样钻孔、各种深度的机械岩石钻孔和

中心采样钻孔（%&’）等。对矿区内专门的水文地质钻孔、工程地质钻孔和物探、化探
专用钻孔等，除按各该专业需要按有关标准编录外，应尽可能地按本标准的要求补充原

始地质编录。

!! # ! 在钻探施工现场通过对岩心（岩屑、岩粉）的观察研究，对所揭示的地质现象按
钻进顺序即孔深进行编录。编录的重点是各种地质界线，特别是标志层、矿层（体）和

构造、断裂界线，矿化（包括主要矿产和伴生、共生矿产）、蚀变现象及其后生变化

（包括氧化带、混合带、原生带的划分）等等。观察、记录的内容见 ( ) * ) *。岩矿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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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号等按 !" # $%%&’《地质勘查钻探岩矿心管理通则》进行。
!! " # 钻孔施工前，根据按设计孔位及勘查线剖面图编制的钻孔地质技术指示书的地质
部分，核查孔口坐标、主轴方位、斜度（天顶角）及岩心（粉）收集装置等。施工中，

逐日到现场对岩心（粉）进行观察研究，用规定表格进行编录，并收集声象资料、采集

标本、样品；及时按地质情况及钻孔深度、方位和斜度修改钻孔地质技术指标书。预计

将钻进矿层（体）或发现矿化现象时，立即用书面或其它方式通知钻探班长及机长。每

钻进一定深度，见重要标志层、见矿、处理重大孔内事故后和终孔时，都应进行孔深校

测。孔深误差较小时，在最后回次一次校正为校测深度；误差较大时，可在该校测间隔

区段，按每回次校正 ( )*+，将最后回次校正为校测深度，向上配完为止；如误差过
大，应由分队主任工程师配合施工方面主管技术人员找出原因后处理。

编录时要随时检查核对岩、矿心摆放顺序及采取率、孔斜、简易水文观测等质量指

标，配合施工方面搞好质量管理工作。

岩、矿心采取率可按以下公式计算，也可按各工业主管部（局、公司）规定的方法

计算：

回次采取率（,） -（本次岩心长 .上次残留岩心长） /本回次进尺 0 )%%
或回次采取率（,） -（本次岩粉重 /本回次岩心理论重） 0 )%%
分层采取率（,） -（分层岩心总长 /分层总进尺） 0 )%%
残留岩心处理及换层深度计算方法由大队总工程师根据实际情况在原始地质编录实

施细则中规定。

钻孔终孔后，要及时整理资料，配合有关方面进行钻孔验收，并参与封孔和建立孔

口标志等工作。

!! " $ 钻孔的原始地质记录要在前后系统观察对比后，归并成矿区的统一分层，在检
查、复核岩心的基础上，在岩心箱内放置分层标签，并整理成钻孔地质综合表和钻孔柱

状图。钻孔柱状图比例尺为 ) 1 )%% 2 ) 1 ’%%；无矿部分可用断开线缩短绘制，但断线上
下同种岩性的柱状图不得少于 ’*+（总共 3*+），比例尺可用 ) 1 ’%%或更小，采用自动
化系统制图时，不作手工柱状图。钻孔柱状图是否作为原始编录资料提交，由各工业主

管部（局、公司）决定。

)’ 采样的原始地质编录

在地质勘查工作的各个阶段，采集各种标本、样品都必须进行原始地质编录。记录

该标本、样品的编号，采集地点、地质位置及产状、目的和采样方法、规格、重量、处

理方法、采集人和日期等。还要收集、整理标本、样品的鉴定、测试成果，修正、补充

野外现场的肉眼观察记录。

采样的原始地质编录必须进行现场检查验收，经检查验收的不合格样品不得用于储

量计算。

!# " ! 采样原始地质编录的要求
采样的原始地质编录包括填写记录表和标签。标签放置在标本、样品的包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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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纸袋、布袋、塑料袋、木箱⋯⋯）中，随之转移。整理时根据记录表及标本、测试

成果填写登记表，并将标本、样品的位置展绘在实际材料图或采样平面图上。

由于运输、保管等原因需要装箱（柜），送出鉴定、测试、储存时，要按有关标准

或规定填写装箱单、送样单。

特殊的标本、样品采集前、后要分别编写采样设计和采样说明书，并随同记录表、

登记表、鉴定、测试成果等上交。

矿区采用自动化制图系统时，登记表可由电子计算机输出制表，不再用手工制表。

!" # " 编号
标本、样品的编号方法和代号见 !。特殊的标本、样品未规定代号的，可自行拟

定，但不要与 !的规定重复。
专门用于切制薄片或光片的标本，不编新号，而在原标本代号后缀小写的 "或 #。
陈列标本编号为矿区代号后编顺序号，原号置备注中。

!" # $ 探矿工程中采样的原始地质编录
探矿工程采样时，除在素描图及探矿工程原始地质记录表中标示外，还要填写标本

样品采样记录表及标本、样品标签。记录表、标签、送样单、装箱单上要写全矿区编号

及工程编号，不能省略，其余资料中，可酌情简省。当同一样品编号的样品分几件包装

时，每个包装中都要有标签，并同时写明共几件。在运输中出现缺损、短少时，该样品

必须重采。原始编录中采样人及装箱人填写在现场布样、装箱的地质技术人员姓名，必

要时可附列采样工、装箱工姓名。

坑探工程中采样时，还要在现场标示样品位置、分段及编号，必要时应有大比例尺

素描图、照片、录像等图像记录采样点（样槽）的地质现象。

钻孔岩心（粉）采样时，也要用样品标签标示样品位置及编号，必要时用大比例素

描图或照片、录像等手段记录岩矿心（粉）中的地质现象。

$% 原始地质编录资料的管理

!$ # ! 原始地质编录资料的保管程序
编录人或作业组在完成一项工作如实测地质剖面或某一探矿工程的原始地质编录，

经分队检查验收合格，并完成规定的整理工作后，交分队资料室（综合组）保管。

矿区在某一勘查阶段结束并提交阶段报告后，或由于某种原因中止工作并提交工作

报告后，按有关规定清理、立卷、造册交大队技术档案室（地质资料室）报告。岩本、

样品副样及岩矿心，岩粉等按有关标准、规定处理。

采用电子计算机的自动化系统制图时，其基础数据采集表格及磁盘、磁带等按有关

标准、规定处理。

!$ # " 原始地质编录资料的修改
!$ # " # ! 原始地质编录资料形成之后，除 $% & ’ & ’条规定的以外，不许改动。
!$ # " # " 矿区及大队综合组在经过研究和论证，并在实地核对后，经分队主任工程师同
意，大队总工程师批准，可对原始地质编录中的地层及其它地质体的代号，编号，矿层

·$’!$·



（体）编号，工程编号，或岩（矿）石名称，术语及与此有关的文字描述部分进行修改。

这些改动采用批注的形式进行，并注明修改原因，批注人及日期。

但在形成档案后，不许在原件上改动（包括批注）。

!" # " 原始地质编录资料的使用
原始地质编录资料按相应的密级及有关资料借阅办法规定的条件和方法借阅。一般

使用复制件，对原件不准撕、拆、损、污，不外借也不准进行涂改、抽调、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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